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59號

抗  告  人  嚴會寓（原名嚴奵貽、嚴淑貞）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間聲明異議事件，

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13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

第207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債權人即相對人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

102年度司執字第133986號債權憑證【原執行名義名稱：高

雄地院96年度執字第229號債權憑證〈（原執行名義名稱：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94年度北簡字第27452

號宣示判決筆錄正本、臺北地院95年度簡上字第386號判決

正本及其確定證明書正本〉】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

義），聲請就抗告人對第三人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遠雄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英屬百慕達商友邦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人壽公司）之保險契

約解約金等金錢債權強制執行，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

執行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助字第5973號清償債務執行事件

（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辦理。執行法院於民國113年4月15日

以士院鳴113司執助春字第5973號核發扣押命令（下稱系爭

扣押命令），禁止抗告人收取對臺灣人壽公司之保險契約債

權或為其他處分，臺灣人壽公司亦不得對抗告人為清償。經

臺灣人壽公司陳報試算至113年4月18日，抗告人為要保人所

投保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險契約）解約金如附表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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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執行法院於113年7月17日以士院鳴113司執助春字第597

3號函（下稱系爭執行處函）通知當事人，並通知抗告人於

擬酌留3個月維持生活所必需數額（即以高雄市每人每月最

低生活費1.2倍即新臺幣（下同）1萬7,303元計算）後，擬

終止系爭保險契約並將解約金支付轉給相對人，若有致難以

維持生活情事，應於10日內聲明異議，並提出證明。抗告人

聲明異議，經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10月4日113年度

司執助字第5973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其異議。抗告人

不服，提出異議，原法院於114年2月13日以113年度執事聲

字第207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其異議。抗告人不服原

裁定，提起抗告。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未充分審酌伊年事已高、經濟狀況不

佳，保險契約為基本生活保障之事實，而系爭保險契約，實

為伊賴以維持基本生活之重要保障，一旦強制執行，勢必對

生活造成嚴重衝擊及難以彌補之損害，顯未符合比例原則及

公平合理原則。且伊從未收受任何執行支付命令，並未實際

參與訴訟程序，程序顯有瑕疵。再者抗告人與相對人間，尚

有其他訴訟程序正在進行中，相關債權之有效性及範圍仍有

爭議。在此爭議未決之前，實不宜貿然進行強制執行程序。

爰提起本件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及原處分。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

之壽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業經最高法院

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此類案件法律爭

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

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

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

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

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

符合比例原則（該條項立法說明參照)。依上開規定立法意

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

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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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

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

的之利益顯失均衡。而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

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

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宜先賦與債權人、

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

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

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最高法院民事

大法庭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強制執

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

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

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

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

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

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

之權益。另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

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

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

於己之事實為釋明。

四、查相對人對抗告人於附表二所示債權範圍内聲請強制執行，

此有強制執行聲請狀、系爭債權憑證在卷（見系爭執行事件

卷第6至13頁）。次查，如終止系爭保險契約，抗告人對臺

灣人壽公司有如附表一所示43萬3,547元之解約金債權存

在，有臺灣人壽公司陳報狀可參（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33

頁），再觀相對人所提繼續執行紀錄表（見系爭執行事件卷

第14至16頁），自107年8月至112年12月，對抗告人皆執行

無結果，則在抗告人無其他財產可供執行之情形下，相對人

請求執行法院核發執行命令終止系爭保險契約，命臺灣人壽

公司償付解約金，應屬可取。至於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

損害，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是否顯失均衡，即執行法

院代相對人終止系爭保險契約主約，抗告人所受之損害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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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相對人可得之利益，抗告人雖主張系爭保險契約倘遭強制

執行，將使抗告人頓失基本生活保障，日後生活勢必陷入困

境云云，惟抗告人若認有符合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或第12

2條等規定之事由，應檢附相關事證到院，但抗告人就上開

情事，未提出任何證據以釋明。況依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

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第4款規定，附表一所示之健康

保險附約，不因系爭保險契約主契約終止而併同終止，況我

國現行社會保險制度尚設有全民健康保險，佐以妥適運用該

健康保險附約，堪認足以提供抗告人基本醫療保障，且執行

法院依強制執行第122條3項規定，業已酌留予抗告人依高雄

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7,303元之1.2倍，共計3個月維持

生活所必需數額（系爭執行事件卷第47頁），亦足認符合債

權衡平執行原則。

五、次按強制執行法第12條規定之「聲明異議」，僅指對強制執

行過程中執行法院之命令、執行人員之執行方法、程序事項

及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而言，至於涉及私權之爭執，因執行

法院僅作形式認定，並無審認實體權利存否之權，故若實體

權利法律關係未盡明確時，應由當事人另依民事訴訟程序謀

求救濟，要非聲明異議所能解決（最高法院79年度台抗字第

310號裁定要旨參照）。查抗告人主張與相對人間，尚有其

他訴訟程序正在進行中，相關債權之有效性及範圍仍有爭

議，此應為抗告人與相對人間內部關係所產生之爭議，核屬

實體上之爭執事項，並非執行程序所應審究，抗告人就此如

有爭執，應另行循法律程序請求救濟。

六、另抗告人主張從未收受任何執行支付命令，並未實際參與訴

訟程序，系爭執行事件程序顯有瑕疵云云。惟相對人係持臺

北地院95年度簡上字第386號確定判決及其確定證明書換發

之債權憑證為系爭執行名義（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2至13

頁），就抗告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執行法院經形式上審

查，認合於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因而准許強

制執行，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並核發系爭扣押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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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執行處函，分別於113年4月29日、同年7月30日送達抗

告人（系爭執行事件卷第29、53頁）。抗告人前開主張，自

非可取。

七、綜上所述，抗告人指稱系爭執行事件執行不當，難認其主張

可取。則原裁定維持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並無不合，

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美雲

　　　　　　　　　　　　　　法　官　王　廷

　　　　　　　　　　　　　　法　官　汪曉君

附表一（期別：民國；金額：新臺幣）

附表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戴伯勳

保單編號 投保日期 保險契約名稱 保單價值準備金

0000000000 89年3月6日 ⒈保本終身壽險（繳費

期滿）

⒉居家療養終身健康保

險附約甲型（繳費期

滿）

43萬3,547元

編

號

債權本金  利率 利 息 計 算

期　間

違約金計算期

間

執行費

1 20萬元 20％ 自94年4月2

7日起至清

償日止

1,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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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13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07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債權人即相對人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102年度司執字第133986號債權憑證【原執行名義名稱：高雄地院96年度執字第229號債權憑證〈（原執行名義名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94年度北簡字第27452號宣示判決筆錄正本、臺北地院95年度簡上字第386號判決正本及其確定證明書正本〉】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就抗告人對第三人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遠雄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英屬百慕達商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臺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人壽公司）之保險契約解約金等金錢債權強制執行，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助字第5973號清償債務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辦理。執行法院於民國113年4月15日以士院鳴113司執助春字第5973號核發扣押命令（下稱系爭扣押命令），禁止抗告人收取對臺灣人壽公司之保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臺灣人壽公司亦不得對抗告人為清償。經臺灣人壽公司陳報試算至113年4月18日，抗告人為要保人所投保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險契約）解約金如附表一所示。執行法院於113年7月17日以士院鳴113司執助春字第5973號函（下稱系爭執行處函）通知當事人，並通知抗告人於擬酌留3個月維持生活所必需數額（即以高雄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即新臺幣（下同）1萬7,303元計算）後，擬終止系爭保險契約並將解約金支付轉給相對人，若有致難以維持生活情事，應於10日內聲明異議，並提出證明。抗告人聲明異議，經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10月4日113年度司執助字第5973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其異議。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原法院於114年2月13日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07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其異議。抗告人不服原裁定，提起抗告。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未充分審酌伊年事已高、經濟狀況不佳，保險契約為基本生活保障之事實，而系爭保險契約，實為伊賴以維持基本生活之重要保障，一旦強制執行，勢必對生活造成嚴重衝擊及難以彌補之損害，顯未符合比例原則及公平合理原則。且伊從未收受任何執行支付命令，並未實際參與訴訟程序，程序顯有瑕疵。再者抗告人與相對人間，尚有其他訴訟程序正在進行中，相關債權之有效性及範圍仍有爭議。在此爭議未決之前，實不宜貿然進行強制執行程序。爰提起本件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及原處分。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壽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業經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此類案件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該條項立法說明參照)。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而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另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為釋明。
四、查相對人對抗告人於附表二所示債權範圍内聲請強制執行，此有強制執行聲請狀、系爭債權憑證在卷（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至13頁）。次查，如終止系爭保險契約，抗告人對臺灣人壽公司有如附表一所示43萬3,547元之解約金債權存在，有臺灣人壽公司陳報狀可參（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33頁），再觀相對人所提繼續執行紀錄表（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4至16頁），自107年8月至112年12月，對抗告人皆執行無結果，則在抗告人無其他財產可供執行之情形下，相對人請求執行法院核發執行命令終止系爭保險契約，命臺灣人壽公司償付解約金，應屬可取。至於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是否顯失均衡，即執行法院代相對人終止系爭保險契約主約，抗告人所受之損害是否逾相對人可得之利益，抗告人雖主張系爭保險契約倘遭強制執行，將使抗告人頓失基本生活保障，日後生活勢必陷入困境云云，惟抗告人若認有符合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或第122條等規定之事由，應檢附相關事證到院，但抗告人就上開情事，未提出任何證據以釋明。況依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第4款規定，附表一所示之健康保險附約，不因系爭保險契約主契約終止而併同終止，況我國現行社會保險制度尚設有全民健康保險，佐以妥適運用該健康保險附約，堪認足以提供抗告人基本醫療保障，且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第122條3項規定，業已酌留予抗告人依高雄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7,303元之1.2倍，共計3個月維持生活所必需數額（系爭執行事件卷第47頁），亦足認符合債權衡平執行原則。
五、次按強制執行法第12條規定之「聲明異議」，僅指對強制執行過程中執行法院之命令、執行人員之執行方法、程序事項及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而言，至於涉及私權之爭執，因執行法院僅作形式認定，並無審認實體權利存否之權，故若實體權利法律關係未盡明確時，應由當事人另依民事訴訟程序謀求救濟，要非聲明異議所能解決（最高法院79年度台抗字第310號裁定要旨參照）。查抗告人主張與相對人間，尚有其他訴訟程序正在進行中，相關債權之有效性及範圍仍有爭議，此應為抗告人與相對人間內部關係所產生之爭議，核屬實體上之爭執事項，並非執行程序所應審究，抗告人就此如有爭執，應另行循法律程序請求救濟。
六、另抗告人主張從未收受任何執行支付命令，並未實際參與訴訟程序，系爭執行事件程序顯有瑕疵云云。惟相對人係持臺北地院95年度簡上字第386號確定判決及其確定證明書換發之債權憑證為系爭執行名義（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2至13頁），就抗告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執行法院經形式上審查，認合於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因而准許強制執行，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並核發系爭扣押命令、系爭執行處函，分別於113年4月29日、同年7月30日送達抗告人（系爭執行事件卷第29、53頁）。抗告人前開主張，自非可取。
七、綜上所述，抗告人指稱系爭執行事件執行不當，難認其主張可取。則原裁定維持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並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美雲
　　　　　　　　　　　　　　法　官　王　廷
　　　　　　　　　　　　　　法　官　汪曉君
附表一（期別：民國；金額：新臺幣）
		保單編號

		投保日期

		保險契約名稱

		保單價值準備金



		0000000000

		89年3月6日

		⒈保本終身壽險（繳費期滿）
⒉居家療養終身健康保險附約甲型（繳費期滿）

		43萬3,547元







附表二
		編
號

		債權本金 

		利率

		利息計算期　間

		違約金計算期間

		執行費



		1

		20萬元

		20％



		自94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

		


		1,600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戴伯勳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59號

抗  告  人  嚴會寓（原名嚴奵貽、嚴淑貞）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間聲明異議事件，

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13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

第207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債權人即相對人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

    102年度司執字第133986號債權憑證【原執行名義名稱：高

    雄地院96年度執字第229號債權憑證〈（原執行名義名稱：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94年度北簡字第27452號

    宣示判決筆錄正本、臺北地院95年度簡上字第386號判決正

    本及其確定證明書正本〉】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

    ），聲請就抗告人對第三人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遠

    雄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英屬百慕達商友邦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臺

    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人壽公司）之保險契約

    解約金等金錢債權強制執行，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

    行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助字第5973號清償債務執行事件（

    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辦理。執行法院於民國113年4月15日以

    士院鳴113司執助春字第5973號核發扣押命令（下稱系爭扣

    押命令），禁止抗告人收取對臺灣人壽公司之保險契約債權

    或為其他處分，臺灣人壽公司亦不得對抗告人為清償。經臺

    灣人壽公司陳報試算至113年4月18日，抗告人為要保人所投

    保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險契約）解約金如附表一所示。

    執行法院於113年7月17日以士院鳴113司執助春字第5973號

    函（下稱系爭執行處函）通知當事人，並通知抗告人於擬酌

    留3個月維持生活所必需數額（即以高雄市每人每月最低生

    活費1.2倍即新臺幣（下同）1萬7,303元計算）後，擬終止

    系爭保險契約並將解約金支付轉給相對人，若有致難以維持

    生活情事，應於10日內聲明異議，並提出證明。抗告人聲明

    異議，經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10月4日113年度司執

    助字第5973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其異議。抗告人不服

    ，提出異議，原法院於114年2月13日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

    07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其異議。抗告人不服原裁定，

    提起抗告。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未充分審酌伊年事已高、經濟狀況不

    佳，保險契約為基本生活保障之事實，而系爭保險契約，實

    為伊賴以維持基本生活之重要保障，一旦強制執行，勢必對

    生活造成嚴重衝擊及難以彌補之損害，顯未符合比例原則及

    公平合理原則。且伊從未收受任何執行支付命令，並未實際

    參與訴訟程序，程序顯有瑕疵。再者抗告人與相對人間，尚

    有其他訴訟程序正在進行中，相關債權之有效性及範圍仍有

    爭議。在此爭議未決之前，實不宜貿然進行強制執行程序。

    爰提起本件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及原處分。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

    之壽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業經最高法院

    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此類案件法律爭

    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

    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

    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

    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

    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

    符合比例原則（該條項立法說明參照)。依上開規定立法意

    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

    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

    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

    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

    的之利益顯失均衡。而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

    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

    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宜先賦與債權人、

    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

    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

    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最高法院民事

    大法庭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強制執

    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

    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

    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

    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

    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

    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

    之權益。另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

    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

    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

    於己之事實為釋明。

四、查相對人對抗告人於附表二所示債權範圍内聲請強制執行，

    此有強制執行聲請狀、系爭債權憑證在卷（見系爭執行事件

    卷第6至13頁）。次查，如終止系爭保險契約，抗告人對臺

    灣人壽公司有如附表一所示43萬3,547元之解約金債權存在

    ，有臺灣人壽公司陳報狀可參（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33頁）

    ，再觀相對人所提繼續執行紀錄表（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4

    至16頁），自107年8月至112年12月，對抗告人皆執行無結

    果，則在抗告人無其他財產可供執行之情形下，相對人請求

    執行法院核發執行命令終止系爭保險契約，命臺灣人壽公司

    償付解約金，應屬可取。至於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

    ，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是否顯失均衡，即執行法院代

    相對人終止系爭保險契約主約，抗告人所受之損害是否逾相

    對人可得之利益，抗告人雖主張系爭保險契約倘遭強制執行

    ，將使抗告人頓失基本生活保障，日後生活勢必陷入困境云

    云，惟抗告人若認有符合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或第122條

    等規定之事由，應檢附相關事證到院，但抗告人就上開情事

    ，未提出任何證據以釋明。況依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

    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第4款規定，附表一所示之健康保險

    附約，不因系爭保險契約主契約終止而併同終止，況我國現

    行社會保險制度尚設有全民健康保險，佐以妥適運用該健康

    保險附約，堪認足以提供抗告人基本醫療保障，且執行法院

    依強制執行第122條3項規定，業已酌留予抗告人依高雄市每

    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7,303元之1.2倍，共計3個月維持生活

    所必需數額（系爭執行事件卷第47頁），亦足認符合債權衡

    平執行原則。

五、次按強制執行法第12條規定之「聲明異議」，僅指對強制執

    行過程中執行法院之命令、執行人員之執行方法、程序事項

    及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而言，至於涉及私權之爭執，因執行

    法院僅作形式認定，並無審認實體權利存否之權，故若實體

    權利法律關係未盡明確時，應由當事人另依民事訴訟程序謀

    求救濟，要非聲明異議所能解決（最高法院79年度台抗字第

    310號裁定要旨參照）。查抗告人主張與相對人間，尚有其

    他訴訟程序正在進行中，相關債權之有效性及範圍仍有爭議

    ，此應為抗告人與相對人間內部關係所產生之爭議，核屬實

    體上之爭執事項，並非執行程序所應審究，抗告人就此如有

    爭執，應另行循法律程序請求救濟。

六、另抗告人主張從未收受任何執行支付命令，並未實際參與訴

    訟程序，系爭執行事件程序顯有瑕疵云云。惟相對人係持臺

    北地院95年度簡上字第386號確定判決及其確定證明書換發

    之債權憑證為系爭執行名義（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2至13頁

    ），就抗告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執行法院經形式上審查

    ，認合於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因而准許強制

    執行，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並核發系爭扣押命令、系

    爭執行處函，分別於113年4月29日、同年7月30日送達抗告

    人（系爭執行事件卷第29、53頁）。抗告人前開主張，自非

    可取。

七、綜上所述，抗告人指稱系爭執行事件執行不當，難認其主張

    可取。則原裁定維持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並無不合，

    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八、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美雲

　　　　　　　　　　　　　　法　官　王　廷

　　　　　　　　　　　　　　法　官　汪曉君

附表一（期別：民國；金額：新臺幣）

保單編號 投保日期 保險契約名稱 保單價值準備金 0000000000 89年3月6日 ⒈保本終身壽險（繳費期滿） ⒉居家療養終身健康保險附約甲型（繳費期滿） 43萬3,547元 

附表二

編 號 債權本金  利率 利息計算期　間 違約金計算期間 執行費 1 20萬元 20％  自94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  1,600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戴伯勳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59號
抗  告  人  嚴會寓（原名嚴奵貽、嚴淑貞）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13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07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債權人即相對人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102年度司執字第133986號債權憑證【原執行名義名稱：高雄地院96年度執字第229號債權憑證〈（原執行名義名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94年度北簡字第27452號宣示判決筆錄正本、臺北地院95年度簡上字第386號判決正本及其確定證明書正本〉】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就抗告人對第三人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遠雄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英屬百慕達商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臺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人壽公司）之保險契約解約金等金錢債權強制執行，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助字第5973號清償債務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辦理。執行法院於民國113年4月15日以士院鳴113司執助春字第5973號核發扣押命令（下稱系爭扣押命令），禁止抗告人收取對臺灣人壽公司之保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臺灣人壽公司亦不得對抗告人為清償。經臺灣人壽公司陳報試算至113年4月18日，抗告人為要保人所投保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險契約）解約金如附表一所示。執行法院於113年7月17日以士院鳴113司執助春字第5973號函（下稱系爭執行處函）通知當事人，並通知抗告人於擬酌留3個月維持生活所必需數額（即以高雄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即新臺幣（下同）1萬7,303元計算）後，擬終止系爭保險契約並將解約金支付轉給相對人，若有致難以維持生活情事，應於10日內聲明異議，並提出證明。抗告人聲明異議，經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10月4日113年度司執助字第5973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其異議。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原法院於114年2月13日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07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其異議。抗告人不服原裁定，提起抗告。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未充分審酌伊年事已高、經濟狀況不佳，保險契約為基本生活保障之事實，而系爭保險契約，實為伊賴以維持基本生活之重要保障，一旦強制執行，勢必對生活造成嚴重衝擊及難以彌補之損害，顯未符合比例原則及公平合理原則。且伊從未收受任何執行支付命令，並未實際參與訴訟程序，程序顯有瑕疵。再者抗告人與相對人間，尚有其他訴訟程序正在進行中，相關債權之有效性及範圍仍有爭議。在此爭議未決之前，實不宜貿然進行強制執行程序。爰提起本件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及原處分。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壽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業經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此類案件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該條項立法說明參照)。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而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另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為釋明。
四、查相對人對抗告人於附表二所示債權範圍内聲請強制執行，此有強制執行聲請狀、系爭債權憑證在卷（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至13頁）。次查，如終止系爭保險契約，抗告人對臺灣人壽公司有如附表一所示43萬3,547元之解約金債權存在，有臺灣人壽公司陳報狀可參（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33頁），再觀相對人所提繼續執行紀錄表（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4至16頁），自107年8月至112年12月，對抗告人皆執行無結果，則在抗告人無其他財產可供執行之情形下，相對人請求執行法院核發執行命令終止系爭保險契約，命臺灣人壽公司償付解約金，應屬可取。至於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是否顯失均衡，即執行法院代相對人終止系爭保險契約主約，抗告人所受之損害是否逾相對人可得之利益，抗告人雖主張系爭保險契約倘遭強制執行，將使抗告人頓失基本生活保障，日後生活勢必陷入困境云云，惟抗告人若認有符合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或第122條等規定之事由，應檢附相關事證到院，但抗告人就上開情事，未提出任何證據以釋明。況依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第4款規定，附表一所示之健康保險附約，不因系爭保險契約主契約終止而併同終止，況我國現行社會保險制度尚設有全民健康保險，佐以妥適運用該健康保險附約，堪認足以提供抗告人基本醫療保障，且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第122條3項規定，業已酌留予抗告人依高雄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7,303元之1.2倍，共計3個月維持生活所必需數額（系爭執行事件卷第47頁），亦足認符合債權衡平執行原則。
五、次按強制執行法第12條規定之「聲明異議」，僅指對強制執行過程中執行法院之命令、執行人員之執行方法、程序事項及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而言，至於涉及私權之爭執，因執行法院僅作形式認定，並無審認實體權利存否之權，故若實體權利法律關係未盡明確時，應由當事人另依民事訴訟程序謀求救濟，要非聲明異議所能解決（最高法院79年度台抗字第310號裁定要旨參照）。查抗告人主張與相對人間，尚有其他訴訟程序正在進行中，相關債權之有效性及範圍仍有爭議，此應為抗告人與相對人間內部關係所產生之爭議，核屬實體上之爭執事項，並非執行程序所應審究，抗告人就此如有爭執，應另行循法律程序請求救濟。
六、另抗告人主張從未收受任何執行支付命令，並未實際參與訴訟程序，系爭執行事件程序顯有瑕疵云云。惟相對人係持臺北地院95年度簡上字第386號確定判決及其確定證明書換發之債權憑證為系爭執行名義（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2至13頁），就抗告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執行法院經形式上審查，認合於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因而准許強制執行，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並核發系爭扣押命令、系爭執行處函，分別於113年4月29日、同年7月30日送達抗告人（系爭執行事件卷第29、53頁）。抗告人前開主張，自非可取。
七、綜上所述，抗告人指稱系爭執行事件執行不當，難認其主張可取。則原裁定維持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並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美雲
　　　　　　　　　　　　　　法　官　王　廷
　　　　　　　　　　　　　　法　官　汪曉君
附表一（期別：民國；金額：新臺幣）
		保單編號

		投保日期

		保險契約名稱

		保單價值準備金



		0000000000

		89年3月6日

		⒈保本終身壽險（繳費期滿）
⒉居家療養終身健康保險附約甲型（繳費期滿）

		43萬3,547元







附表二
		編
號

		債權本金 

		利率

		利息計算期　間

		違約金計算期間

		執行費



		1

		20萬元

		20％



		自94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

		


		1,600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戴伯勳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59號

抗  告  人  嚴會寓（原名嚴奵貽、嚴淑貞）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13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07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債權人即相對人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102年度司執字第133986號債權憑證【原執行名義名稱：高雄地院96年度執字第229號債權憑證〈（原執行名義名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94年度北簡字第27452號宣示判決筆錄正本、臺北地院95年度簡上字第386號判決正本及其確定證明書正本〉】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就抗告人對第三人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遠雄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英屬百慕達商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臺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人壽公司）之保險契約解約金等金錢債權強制執行，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助字第5973號清償債務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辦理。執行法院於民國113年4月15日以士院鳴113司執助春字第5973號核發扣押命令（下稱系爭扣押命令），禁止抗告人收取對臺灣人壽公司之保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臺灣人壽公司亦不得對抗告人為清償。經臺灣人壽公司陳報試算至113年4月18日，抗告人為要保人所投保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險契約）解約金如附表一所示。執行法院於113年7月17日以士院鳴113司執助春字第5973號函（下稱系爭執行處函）通知當事人，並通知抗告人於擬酌留3個月維持生活所必需數額（即以高雄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即新臺幣（下同）1萬7,303元計算）後，擬終止系爭保險契約並將解約金支付轉給相對人，若有致難以維持生活情事，應於10日內聲明異議，並提出證明。抗告人聲明異議，經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10月4日113年度司執助字第5973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其異議。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原法院於114年2月13日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07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其異議。抗告人不服原裁定，提起抗告。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未充分審酌伊年事已高、經濟狀況不佳，保險契約為基本生活保障之事實，而系爭保險契約，實為伊賴以維持基本生活之重要保障，一旦強制執行，勢必對生活造成嚴重衝擊及難以彌補之損害，顯未符合比例原則及公平合理原則。且伊從未收受任何執行支付命令，並未實際參與訴訟程序，程序顯有瑕疵。再者抗告人與相對人間，尚有其他訴訟程序正在進行中，相關債權之有效性及範圍仍有爭議。在此爭議未決之前，實不宜貿然進行強制執行程序。爰提起本件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及原處分。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壽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業經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此類案件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該條項立法說明參照)。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而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另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為釋明。

四、查相對人對抗告人於附表二所示債權範圍内聲請強制執行，此有強制執行聲請狀、系爭債權憑證在卷（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至13頁）。次查，如終止系爭保險契約，抗告人對臺灣人壽公司有如附表一所示43萬3,547元之解約金債權存在，有臺灣人壽公司陳報狀可參（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33頁），再觀相對人所提繼續執行紀錄表（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4至16頁），自107年8月至112年12月，對抗告人皆執行無結果，則在抗告人無其他財產可供執行之情形下，相對人請求執行法院核發執行命令終止系爭保險契約，命臺灣人壽公司償付解約金，應屬可取。至於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是否顯失均衡，即執行法院代相對人終止系爭保險契約主約，抗告人所受之損害是否逾相對人可得之利益，抗告人雖主張系爭保險契約倘遭強制執行，將使抗告人頓失基本生活保障，日後生活勢必陷入困境云云，惟抗告人若認有符合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或第122條等規定之事由，應檢附相關事證到院，但抗告人就上開情事，未提出任何證據以釋明。況依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8點第4款規定，附表一所示之健康保險附約，不因系爭保險契約主契約終止而併同終止，況我國現行社會保險制度尚設有全民健康保險，佐以妥適運用該健康保險附約，堪認足以提供抗告人基本醫療保障，且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第122條3項規定，業已酌留予抗告人依高雄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7,303元之1.2倍，共計3個月維持生活所必需數額（系爭執行事件卷第47頁），亦足認符合債權衡平執行原則。

五、次按強制執行法第12條規定之「聲明異議」，僅指對強制執行過程中執行法院之命令、執行人員之執行方法、程序事項及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而言，至於涉及私權之爭執，因執行法院僅作形式認定，並無審認實體權利存否之權，故若實體權利法律關係未盡明確時，應由當事人另依民事訴訟程序謀求救濟，要非聲明異議所能解決（最高法院79年度台抗字第310號裁定要旨參照）。查抗告人主張與相對人間，尚有其他訴訟程序正在進行中，相關債權之有效性及範圍仍有爭議，此應為抗告人與相對人間內部關係所產生之爭議，核屬實體上之爭執事項，並非執行程序所應審究，抗告人就此如有爭執，應另行循法律程序請求救濟。

六、另抗告人主張從未收受任何執行支付命令，並未實際參與訴訟程序，系爭執行事件程序顯有瑕疵云云。惟相對人係持臺北地院95年度簡上字第386號確定判決及其確定證明書換發之債權憑證為系爭執行名義（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2至13頁），就抗告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執行法院經形式上審查，認合於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因而准許強制執行，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並核發系爭扣押命令、系爭執行處函，分別於113年4月29日、同年7月30日送達抗告人（系爭執行事件卷第29、53頁）。抗告人前開主張，自非可取。

七、綜上所述，抗告人指稱系爭執行事件執行不當，難認其主張可取。則原裁定維持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並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美雲

　　　　　　　　　　　　　　法　官　王　廷

　　　　　　　　　　　　　　法　官　汪曉君

附表一（期別：民國；金額：新臺幣）

保單編號 投保日期 保險契約名稱 保單價值準備金 0000000000 89年3月6日 ⒈保本終身壽險（繳費期滿） ⒉居家療養終身健康保險附約甲型（繳費期滿） 43萬3,547元 

附表二

編 號 債權本金  利率 利息計算期　間 違約金計算期間 執行費 1 20萬元 20％  自94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  1,600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戴伯勳



